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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事務助理 (1)3 
梁美琼女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拓展內銷市場的專項

基金  
(立法會 CB(1)1298/11-12(03)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發

展品牌、升級轉

型 及 拓 展 內 銷

市 場 的 專 項 基

金提供的文件  
 

立 法 會 CB(1)1298/11-12(04)
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支 援 香 港 企

業發展品牌、升

級 轉 型 及 拓 展

內 銷 擬 備 的 文

件 ( 背 景 資 料
簡介 )) 

 
政府當局作出介紹  
 
  應主席邀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

長 (工商及旅遊 )(下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
長 ")向委員簡介有關政府為協助香港企業透過發展
品牌、升級轉型及拓展內地內銷市場以開拓及發展

內地市場而設立一個有時限的 10億元專項基金 (簡
稱 "專項基金 ")的建議。該項建議的詳情載於政府當
局的文件 (立法會CB(1)1298/11-12(03)號文件 )。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表示，視乎委員有否其

他意見，政府當局將於 2012年 4月就專項基金向財
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尋求撥款，並於 2012年年
中前推出該基金。  
 
討論  
 
資助範圍及原則  
 
2.  主席察悉，個別香港企業可能會申請專項

基金的資助，委聘符合資格的顧問制訂一份全盤業

務發展計劃，以提升該等企業在內地市場的競爭力

及促進在內地的業務發展，他詢問該等企業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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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申請專項基金的進一步資助，以便於其後推

行有關項目。他亦關注到每個項目須於 24個月的期
限內完成。  
 
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

示，在專項基金的申請期內，視乎基金的使用情

況，每家企業最多可獲資助 3個項目 (包括委聘合資
格的顧問及推行有關項目 )，而每家企業於專項基金
下的累積資助上限為 50萬元。為監察獲批項目的進
度，每個項目須於最長 24個月內完成，藉此確保相
關的專項基金措施得以有效推行。  
 
4.  主席進一步問及為協助企業應付開展項目

時的資金需要而發放的首期款項，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現時的計劃是

發放金額為每個項目獲批資助總額 25%的首期款
項。其後的撥款將會在企業遞交所需的進度／終期

報告和經審計帳目被政府接納後，以回撥的方式

發放。  
 
5.  劉慧卿議員察悉，專項基金向非分配利潤

組織提供資助的設計及運作大致上參照現時工業

貿易署 (下稱 "工貿署 ")推行的中小企業發展支援
基金制訂。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接獲任何投訴，指

申請企業在工貿署轄下的中小企業資助計劃審批

過程中受到不公平對待。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

書長答稱沒有。  
 
推行專項基金  
 
6.  陳偉業議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委聘香港

生產力促進局 (下稱 "促進局 ")執行專項基金個別企
業資助部分，他關注到審核所接獲申請的機制及促

進局的角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

表示，關於專項基金對個別企業的資助，所有申請

均會由一個為督導專項基金個別企業資助部分的

推行而新成立的計劃管理委員會 (下稱 "管委員 ")負
責審批。管委會將由一名政府官員出任主席。促進

局會擔任秘書處，工作包括組織策劃宣傳推廣活

動、接受申請及作初步評核、統籌管委會及支援管

委會的跨部門小組的進一步申請審核工作、監察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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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項目的進度 (包括抽樣實地查察部份項目 )、發放
資助予獲批項目，以及為企業提供一般有關申請程

序等方面的指導。  
 
7.  主席問及管委會的擬議成員組合。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管委會由一名政府官

員出任主席，成員約有 10名，包括來自工商界、中
小企業組織、以及一些對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

或內地內銷市場具有專業知識或經驗的人士。  
 
對財政的影響  
 
8.  主席詢問就促進局為專項基金個別企業資

助部分提供秘書處服務獲得的撥款詳情。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

長 (工商 )3表示，政府當局會負擔促進局擔任秘書處
所 需 的 大 部 分 開 支 。 當 局 會 向 促 進 局 提 供 約

5,500萬元，以成立專責隊伍，負責項目管理、行政
支 援 及 項 目 監 察 工 作 ， 並 會 向 促 進 局 提 供 約

400萬元，以舉辦各項推廣及宣傳活動、工作坊及
研討會，出版指引作教育及分享經驗，及支付其他

必需的相應開支如審計費。促進局作為政府的執行

夥伴，將提供總額相等於 1,700萬元的專業人手支
援、場地租金及其他輔助、技術及支援服務。  
 
預期效益  
 
9.  陳偉業議員關注到專項基金會否淪為以某

種形式向一小撮企業 "輸送利益 "，他詢問當局預期
專項基金會為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實質經濟效

益，尤其是對工業界及本地工人。他認為專項基金

只應接受在香港從事製造業的企業提出的申請，從

而為本地工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劉慧卿議員亦有

類似的看法，她認為政府當局應清楚說明專項基金

如何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例如可創造的職位數

目。  
 
10.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一直透過不同渠道與業界保持緊密溝

通，藉此瞭解他們對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

銷市場的關注及意見。專項基金的目的是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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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誘因，以便香港企業開拓和發展內地市場。所有

在香港登記，並在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的非上市公

司均符合資格申請專項基金，包括製造業、非製造

業及服務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補充，

雖然很多從事製造業的企業已把生產基地北移，但

供應鏈很多其他部分 (例如產品設計、宣傳及推廣 )
仍在香港進行，為香港享有優勢的各項專業服務製

造需求。此外，申請企業亦可聘請合資格的顧問協

助它們制訂相關的業務發展計劃。因此，專項基金

會為香港各個界別帶來經濟效益。  
 
11.  方剛議員認為專項基金可協助本地中小企

業 (例如一些小型設計公司或中成藥製造商 )發展本
身的品牌及開拓內地內銷市場，使到這些企業需要

擴充香港的業務，從而有助於為本地工人創造更多

就業機會。為保障香港中小企業的利益，方議員認

為專項基金只應接受中小企業而不是大型的非上

市公司的申請。  
 
12.  林健鋒議員歡迎政府當局成立專項基金的

建議。林議員察悉，面對波動的外圍經濟環境，中

小企業在經營上可能有困難，他認為成功推行專項

基金有助香港企業透過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拓展

內地內銷市場，提升競爭力及發展內地市場，以把

握國家 "十二五 "規劃帶來的商機。方剛議員贊同
林健鋒議員的觀點，他促請政府當局盡早推出專項

基金，為香港中小企業提供適時的支援。  
 

 
政府當局  

13.  應陳偉業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

局承諾提供補充資料，說明專項基金的成效及可能

為香港整體經濟帶來的經濟效益及就業機會。  
 

政府當局  14.  委員同意在政府當局把撥款建議提交財委

會考慮前，事務委員會應在將於 2012年 4月 17日舉
行的事務委員會下次例會上作進一步討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4月 13日  


